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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众信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：
就贵所对本单位参与2026年“请到中山过大年”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（活动期间：2026年2月15日至2026年3月31日）的消费券核销情况开展专项审计工作，本单位郑重承诺：
1. 向审计组提供的资料、财务数据、合同等相关文件均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承诺按时、全面提供审计所需资料，无隐瞒、篡改、伪造等行为。
2. 本次活动消费券核销不存在消费券叠加使用、拆单核销、用于充值、先核销后消费、用于外卖等情形；若经审计发现以上情形，自愿接受相关处理，同意对违规核销对应的政府补贴部分不予兑付。
3. 本单位及相关负责人对上述承诺内容的真实性、合规性负责，自愿承担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被审计单位公章：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


